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

资源县中峰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
资政发〔2022〕9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，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资源县中峰工业集中区建设的组织领导，县人民政府决定调整中峰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。调整后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：

主  任：刘兆龙　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
副主任：张振岩　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成  员：经　兵　县政府办副主任

谢直毅　县发改局局长

胡小国　县人社局局长

龙文瑞　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徐志民　县住建局局长

鄢　斌　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李承宏　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王松清　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万　军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胡泽林　县林业局局长

刘堂雄　县乡村振兴局局长

吕基南　县水利局局长

蒋青春　县税务局局长

喻　春　县投资促进局局长

秦晓晖　资源生态环境局局长

马　军　县工信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

程　杰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资源供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

曾　懿　中峰镇镇长
资源县中峰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管委会”）负责中峰工业集中区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以及重大事项的决策。管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为管委会常设办事机构，对管委会负责并向管委会报告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马军同志担任，工作人员从相关单位抽调。办公室负责工业集中区具体的规划、投资、开发、建设和招商引资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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